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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1 月 21 日 

 

2014 年施政報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內地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要點 

 

 

主席：  

 

  行政長官於上周發表了 2014 年施政報告，今

天我希望向委員簡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與台

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在內地增設聯絡處  

 

2.  2014 年施政報告宣布我們將會在內地開設更多聯

絡處，通過做好政府對政府(G2G)的工作，加強香港與內地

的經貿聯繫。 

 

3. 首階段，就駐京辦將在今年於北部設立的聯絡處，

我們經研究後，初步屬意選址遼寧省會城市瀋陽，以協助港

人港商把握東北地區迅速發展的機遇。 

 

4. 第二階段，我們打算在明年於東部設立一個聯絡

處。由於駐滬辦的服務範圍於駐武漢辦成立後將有所改變，

我們會因應新的服務範圍，研究聯絡處的選址。 

 

5. 第三階段，在駐武漢辦成立一段時間後，我們計劃

在中部開設聯絡處。駐武漢辦會在運作成熟後，研究聯絡處

的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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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外，我們正全力推進成立駐武漢辦的工作，包括

物色相關人手及辦公地點等，以期於今年第二季左右開始投

入服務。 

 

國家五年規劃  

 

7. 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內《港澳專章》的各項政

策措施是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與內

地合作督導委員會」一直督導及統籌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落

實各項政策措施的工作。 

 

8.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區政府亦已開展配合

國家擬訂「十三五」規劃的前期工作。現階段，相關政策局

及部門將會就其初步選取的研究課題，徵詢業界及相關諮詢

委員會，然後歸納整理成特區可能就「十三五」規劃正式提

交的建議。 

 

粵港合作 

 

9. 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去年 9 月，在香港

共同主持了第 16 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會上，粵港雙方同意

《2013 年重點工作》內共 84 項的合作項目整體落實進度理

想。 

 

10. 雙方亦確立了來年的粵港合作重點，包括︰積極推

動在 2014 年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爭取擴大跨

境人民幣貸款的試點範圍至南沙和橫琴，優化跨境學童的交

通配套安排，成立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機制共同採取持續有

效的措施打擊水貨走私活動，成立港珠合作專責小組加強香

港與珠海市的合作以把握港珠澳大橋在 2016 年落成的機

遇，以及繼續推動南沙、橫琴和前海的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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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  

 

11.  行政長官於 2013 年施政報告宣布重組「大珠

三角商務委員會」成為「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

員會」。委員會於去年 10 月成立，就促進與內地的經

貿合作，聽取香港業界的意見。 

 

12. 委員會已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三個工作小

組展開工作，分別是 「促進落實貿易自由化及投資便利化小

組」， 「專業服務開拓內地市場小組」以及「青年在內地就

業及發展前景小組」。 

 

港台關係發展  

 

13. 香港和台灣分別透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就公共政策進行交流合作，

並推出了多項惠及雙方民眾的措施。兩會合作項目已由經

貿、文化領域，擴展到教育、執法人員交流、城市管理等民

生環節。 

 

14. 過去一年，兩地出口信用保險機構及學歷評審機構

分別簽訂協議，加強雙方合作；三名政策局長亦分別率團訪

台，考察當地的環保設施、經活化的歷史建築，及港口建設。 

 

15. 另外，我們在台灣的綜合性辦事機構「香港經濟貿

易文化辦事處」亦繼續透過舉辦及參與不同活動宣傳香港的

優勢和形象，讓台灣民眾體會到香港的發展和獨特文化。 

 

16. 我們會繼續以積極、務實和互惠的精神，致力促進

香港和台灣多範疇、多層次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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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我的介紹完畢。我樂意解答議員有關

的問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4 年 1 月  

 


